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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4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9年 1月 18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斯梅尔·谢尔吉

的信(见附件)。该信转递了 2018年 12月 20日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公报。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公报中表示支持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决定，即在签署《解决南

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之后，请安全理事会审查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区域保

护部队的组成和任务。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为荷。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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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谨随函转递 2018年 12月 20日和 24日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非

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820 次会议通过的公报(见附文)。在该次会议上，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审议了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关于审查南苏丹区域保护部队的

组成和任务的建议。 

 会议期间，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常

驻代表以伊加特主席的身份所作的关于审查南苏丹区域保护部队的组成和任务

的通报。 

 请将所附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820 次会议公报紧急转递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成员、供其参考和酌情采取行动为盼。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事务专员 

大使 

斯梅尔·谢尔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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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公报 

 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安会)在 2018年 12月 20 日和 24 日举

行的第 820 次会议上审议了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关于审查南苏丹区域保护部

队的组成和任务的建议，并通过了以下决定： 

非盟和安会： 

1. 注意到伊加特主席国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就审查南苏丹区

域保护部队的组成和任务所作的通报。和安会又注意到南苏丹共和国常驻代表的

发言； 

2. 回顾其以往关于南苏丹局势的所有声明和决定，特别是 2018年 6月 30日在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举行的第 783 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议通过的公报

[PSC/HGS/COMM. (DCCLXXXIII)]。和安会又回顾根据 2018年 11月 16日在埃

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伊加特部长理事会第 66 届特别常会的公报以及

2018年 9月 12日举行的伊加特第 33届特别峰会常会的成果于 2018年 11月 22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伊加特成员国国防参谋长/部队参谋长会议的成果； 

3. 还回顾《关于设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第16条，

以及非盟与区域经济共同体/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于 2008年 1月签署的

《谅解备忘录》； 

4. 重申非盟坚定不移地承诺支持伊加特和非盟在南苏丹所作的努力，以期为该

国目前面临的和平与安全挑战找到持久解决办法。在这方面，和安会表示全力支

持伊加特决定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审查根据安理会 2016年 8月 30日第

2373号决议和 2018年 3月 15日第 2406号决议设立的区域保护部队的组成和任

务，同时铭记继 2018 年 9 月签署《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之后当地

最近的积极事态发展以及必须为有效执行该协议创造有利条件； 

5. 邀请伊加特继续与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非盟成员国就南苏丹的和平努力进

行接触； 

6. 请非盟委员会主席将本公报转递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洲成员国(A3)，并向

联合国秘书长进行通报，供其各自采取适当行动； 

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